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
：

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９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

约

１４

，

１００

万元

６

，

３１２．７３

万元 增长：约

１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４５

元

０．２０

元 增长：约

１２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受拉动内需政策影响，疆内水泥市场产销两旺。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９６

证券简称
：

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５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了股东哈尔滨嘉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２００９－０２３

），其中：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原文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哈尔滨嘉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３０５．８ １．３３

应更正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哈尔滨嘉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８７．１３ ０．３８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３１．３７ ０．５７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８６．９１ ０．３８

合计

３０５．４１ １．３３

原文：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哈尔滨嘉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２５１．６ １４．１４ ２９４５．８ １２．８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５１．６ １４．１４ ２９４５．８ １２．８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应更正为：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哈尔滨嘉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２５１．６ １４．１４ ２９４６．２ １２．８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５１．６ １４．１４ ２９４６．２ １２．８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由于哈尔滨嘉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票托管于多家营业部， 导致上述微小差

异。 哈尔滨嘉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

持价格等承诺。

特此更正，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５５

证券简称
：

海陆重工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９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

，

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一、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６５

，

５９２

，

６７２．６１ ３４４

，

７５３

，

３０１．６３ ３５．０５

营业利润

６６

，

４２６

，

１０１．９２ ４２

，

１３２

，

９４３．３１ ５７．６６

利润总额

６８

，

４８３

，

４８１．５１ ４２

，

７６１

，

８５２．８５ ６０．１５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４４

，

５２２

，

５４８．７１ ３１

，

８０９

，

１９６．６１ ３９．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０２ ０．３８３ ４．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４１ ６．８５ １．５６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３６０

，

７６５

，

２０８．２８ １

，

４０３

，

０８８

，

９１８．４６ －３．０２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权益

５２９

，

４５７

，

４１９．２２ ５０７

，

０７４

，

８７０．５１ ４．４１

股 本

１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７８ ４．５８ ４．３７

注：

①

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

权益、 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

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总体经营状况良好，财务

状况稳定，加强了对期间费用的控制，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６５

，

５９２

，

６７２．６１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０５％

；实现净利润

４４

，

５２２

，

５４８．７１

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３９．９７％

。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营业总收入

４６５

，

５９２

，

６７２．６１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５．０５％

；营业利

润

６６

，

４２６

，

１０１．９２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５７．６６％

；利润总额

６８

，

４８３

，

４８１．５１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０．１５％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

，

５２２

，

５４８．７１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９．９７％

；上述变

动主要是由于公司首次募集资金项目高效余热锅炉制造技术改造项目产能逐步释放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９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６３

证券简称
：

陕国投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９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６００

万元

３

，

９７９

万元 下降：

５０％

———

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４５

元

０．１１１

元 下降：

５０％

———

１０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金融危机、实业投资清理等因素综合影响，我公司所获投资收益下降较多，待剥离的房

地产公司正常经营受到冲击；加之信托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尽管信托业务规模上升但平均受

托人报酬率下降，部分信托项目的受托人报酬尚无法在本报告期确认。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具体财

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二

００

九年七月

特别提示

１

、 本激励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２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

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公司章程》制定。

２

、 华海药业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９２３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五年内的可行权日以

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华海药业股票的权利。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华海药业向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

１

，

９２３

万股华海药业股票。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为

１

，

９２３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

公告时华海药业股本总额

２９９

，

２２６

，

２６９

股的

６．４３％

，其中预留

１５０

万股份给预留激励对象，占本次股票期

权计划总数的

７．８０％

。

３

、 华海药业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等事宜，股

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 除上述情况外，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

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４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华海药业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有关

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５

、 本激励计划由华海药业董事会人力资源委员会拟定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在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

将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的同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公司独立董事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征集委托投票权。

６

、华海药业在披露本激励计划前

３０

日内，未发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

大事项未实施完毕的情形。 华海药业承诺自本计划披露后至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不进

行增发、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７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召开董事

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名词或简称在本文中作如下释义：

华海药业、公司： 指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激励计划： 指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股票期权、期权：

指华海药业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

购买华海药业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指华海药业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和

华海药业《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激励对象： 指依据本激励计划获授股票期权的人员

预留激励对象

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时尚未确定但在本计划存续期间纳入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

董事会： 指华海药业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华海药业股东大会

标的股票： 指根据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权购买的华海药业股票

授权日： 指华海药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

行权：

指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 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

件购买华海药业股票的行为

可行权日： 指激励对象可以行权的日期

行权价格：

指华海药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时所确定的、 激励对象购买华海

药业股票的价格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备忘录》

指《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备忘录

３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或“公司”）为以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制剂

生产为一体，内外销相结合，科、工、贸并举的大型现代制药企业。 经营范围包括：片剂、硬胶囊剂、原料药制

造（凭《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医药中间体制造，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医药中间体（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

的出口商品除外）；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家实行核定公

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

第二条：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华海药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备忘

录

２

号》、《股权激励备忘录

３

号》以及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为“激励计划”或“本计划”）。

第三条：本计划由华海药业董事会人力资源委员会拟定，交华海药业董事会审议通过，经中国证监会

审核无异议后，由股东大会批准实施。

第四条：制定本计划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１

、 公平、公正、公开；

２

、 激励和制约相结合；

３

、 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职业经理团队利益一致，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４

、 维护股东权益，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续的回报。

第五条：制定本计划的目的：

１

、 倡导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绩效文化，建立股东与职业经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

２

、 激励持续价值的创造，保证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

３

、 帮助公司经营管理层平衡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４

、 吸引与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

５

、 鼓励并奖励业务创新和变革精神，增強公司的竞争力。

第二章 激励对象

第六条：激励对象确定的依据和范围如下：

１

、 激励对象的确定以《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及华海药业《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而确定。

２

、 激励对象为目前担任公司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

工。 高级管理人员指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财务负责人；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包

括公司部分部门负责人、下属公司负责人、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其

他员工。

３

、 预留激励对象指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时尚未确定但在本计划存续期间纳入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包括本公司招聘的特殊人才以及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调增激励数量的激励对象。

第七条：就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的考核事宜，公司董事会特制定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必须经考核合格。

第八条： 以上被激励对象中，董事均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产生，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公司董事

会聘任，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已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 所有被激励对象必须在本次期权的考核期

内任职。

第九条：激励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本次期权激励计划：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如在公司本次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以上规定不得参与期权激励计划情形的，公司

将终止其参与本计划的权利，收回并注销其已被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第三章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第十条： 华海药业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９２３

万份股票期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其授权日后的可行权日

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华海药业股票的权利。

１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华海药业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１

，

９２３

万股华海药

业股票。

２

、激励计划的股票数量：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１

，

９２３

万份；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

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９２３

万股，占本计划签署日华海药业股票总额的

６．４３％

。

本激励计划获批准后即授予给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预留激励对象。

第四章 激励对象及期权分配情况

第十一条：激励对象及期权分配情况：

序号 姓名

获授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获授期权数量占总股

本的比例

获授期权数量占总期

权数量的比例

１

杜军董事

６０ ０．２０１％ ３．１２％

２

翁金莺董事

４０ ０．１３４％ ２．０８％

３

苏严董事

３０ ０．１００％ １．５６％

４

祝永华董事、 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

５０ ０．１６７％ ２．６０％

５

王善金董事

４０ ０．１３４％ ２．０８％

６

李博副总经理

５０ ０．１６７％ ２．６０％

７

胡功允副总经理

５０ ０．１６７％ ２．６０％

８

蔡民达副总经理

５０ ０．１６７％ ２．６０％

９

余建中副总经理

５０ ０．１６７％ ２．６０％

１０

陈其茂副总经理

４５ ０．１５０％ ２．３４％

１１

徐春敏副总经理

４０ ０．１３４％ ２．０８％

１２

王飚副总经理

４０ ０．１３４％ ２．０８％

１３

王丹华总经理助理

３５ ０．１１７％ １．８２％

１４

甘立新总经理助理

４０ ０．１３４％ ２．０８％

１５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共

１０１

人

１１５３ ３．８５３％ ５９．９６％

合 计

１７７３ ５．９２５％ ９２．２０％

１１６

预留激励对象

１５０ ０．５０１％ ７．８０％

期权总数

１

，

９２３

万份中， 其中

１５０

万份为预留授予给未来招聘关键人才及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纳

入激励对象的特殊贡献员工。 预留部分占本次期权计划总数的

７．８０％

。 上述预留激励对象由公司将在两年

内招聘或由董事会两年内确认，董事会将在该等新激励对象确认后，按照本激励计划将预留股票期权授予

预留激励对象，但授予后需经监事会核实名单，并在二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 公司需聘请律师对该等新激

励对象的资格和获授是否符合本激励计划出具专业意见。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除激励对象翁金莺女士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实际控制人陈保华先生

的配偶、翁震宇先生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实际控制人陈保华先生的配偶翁金莺女士的兄弟、周才宗

先生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周明华先生的兄弟外，其他激励对象中无公司监事、无持有公司

５％

以

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也无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及直系近亲属。

本次激励对象均未同时参加两个或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监事会需对上述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并在股东大会上就核实情况予以说明。

公司需聘请律师对上述激励对象的资格和获授是否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计划出具意见。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累计获授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票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激励对象情况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第五章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第十二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的五年时

间。

激励对象依照激励计划全部行权、或书面表示放弃或被终止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或激励计划出现终

止事由，则对应范围的已行权、已放弃、已终止的全部股票期权均不再属于公司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组

成部分。

第十三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在本激励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

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华海药业股东大会批准后授权董事会确定，授权日不得晚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后的

３０

日；预留激励对象部分的股票期权的授权日还需在招聘的关键人才就职后，或公

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员工被董事会确认后，由董事会确定授权日。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

日：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

２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３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第十四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权日：激励对象自股票期权授权日满

１２

个月后方可开始行权。 激

励对象应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安排分期行权，各期对应的可行权日为各行权期内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２

个交易日，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１０

个交易日之间的任何交易日，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１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内。

２

、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３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４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激励对象必须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股票期权有效期过后，已授出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

得行权。

第十五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有效期及行权安排

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有效期为激励对象获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激励计划有效

期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所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一定行权比例分期逐年行

权。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各行权期行权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

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

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５％

第二个行

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５％

第三个行

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十六条：标的股票的禁售期：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出售其持有华海药业股票的规定为：

１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华海药业的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章的规定。

２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华海药业的股票，应当符合届时华海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违反届时

《公司章程》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禁售期的规定。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不得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六个月内又买入，否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４

、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

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５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激励对象在公司任职期间，按每次行权后数量的

３０％

锁定其持有的

华海药业股票，需满三年后方可转让。

第六章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第十七条：行权价格：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０２

元。

第十八条：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为：行权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华海药业股票收盘价（

１４

元）。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华海药业股票平均收盘价（

１４．０２

元）。

第七章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第十九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１

、华海药业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第二十条：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除满足上述条件外，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全部条件：

１

、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

合格。

２

、华海药业各行权期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

３

、各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情况如下：

行权期 净利润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较期权授予日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第二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较期权授予日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第三个行权期

第三个行权期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较期权授予日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０％

。

说明：

１

、用于计算净利润年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和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的低者。

２

、在行权期，如未达到以上行权条件或激励对象在行权有效期内放弃行权，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

销。

第二十一条：行权安排

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一年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在可行权日行权；激励对象必须在

授权日之后的可行权日内行权完毕，在股票期权失效日后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第八章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第二十二条：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华海药业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激励对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２

、缩股

Ｑ＝Ｑ０×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缩股比例 （即

１

股华海药业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Ｑ

为调整后

的股票期权数量。

第二十三条：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华海药业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

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２

、缩股

Ｐ＝Ｐ０÷ｎ

３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的比率或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第二十四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华海药业股东大会授权华海药业董事会依本激励计划所列明的若在行权前华海药业有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原因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具体授予对象。 董事会根据

上述规定调整行权价格、股票期权数量、具体授予对象后，应按照有关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审批或备案，及

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象。 公司应当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向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重新报中国

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九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五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１

、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按其所聘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若激励对象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或者

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考核不合格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

以取消激励对象已经获授但尚未行权部分的股票期权。

２

、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

誉，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已经获授但尚未行权部分的股票期权。

３

、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及其它税费。

４

、 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提供贷款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财务资

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５

、公司应当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等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

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行权。 但若因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等的原因造成激励

对象未能按自身意愿行权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第二十六条：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１

、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２

、激励对象应按照本计划的规定，行权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３

、激励对象有权且应当按照本计划的规定行权，并按规定锁定股份。

４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５

、激励对象因本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６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第二十七条：其他说明

公司确定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意味着激励对象必然享有在本计划有效期内一直在公司服务的权力，

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承诺，公司对员工的聘用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第十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它事项

第二十八条：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等事项

１

、职务变更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担任公司行政职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员工，或者被公司委派到

公司的子公司任职，则已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触犯

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公

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

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则应取消其所有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

、解聘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

被公司解聘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３

、辞职或不续约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 或因激励对象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后， 双方未重新续签劳动合同而离职

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４

、退休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而离职的， 在退休当年工作已满半年时间且通过考

核的，该年度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仍可按激励计划行权。 在退休离职后无法再进行业绩考核的，其股票期权

失效。

５

、丧失劳动能力

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所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仍可按规定行权。

６

、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的，自死亡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但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死亡的，公

司应当根据激励对象被取消的股票期权价值对激励对象进行合理补偿，并根据法律由其继承人继承。

对于由于上述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项原因被取消或失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及预留岗位的获授股票期权，

授权董事会可将该等股票期权另行授予符合本激励计划的适合对象，但如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须经过股

东大会批准方可授权。 该等名单需经监事会书面核实，并在二个交易日内公告。 公司需聘请律师对该等激

励对象的资格和获授是否符合本激励计划出具专业意见。

第二十九条：公司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应当终止实施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的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使：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其已获授的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应当终止行权：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本股权激励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二条：本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Ｏ 九年七月七日

股票简称
：

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０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于二

ＯＯ

九年七月七日在杭

州星都宾馆五楼印波厅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八名，其中独立董事汪祥耀先生因出差

未能出席会议，特委托独立董事单伟光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杜军先生、翁金莺女士、苏严先生、祝永华先生、王善金先生属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已经回避表决，其余四名非关联董事（三名为独立董事）参与了表决并一

致同意该议案。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详见附件。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保证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如下：

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

时， 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 行权价格做相应的调

整。

３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

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董事

会人力资源委员会行使。

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６

、授权董事会与激励对象签订相关《授予股票期权协议书》。

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向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

更登记。

８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及未行权标的股票的锁定事宜。

９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管理。

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

的权利除外。

董事杜军先生、翁金莺女士、苏严先生、祝永华先生、王善金先生属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已经回避表决，其余四名非关联董事（三名为独立董事）参与了表决并一

致同意该议案。

３

、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杜军先生、翁金莺女士、苏严先生、祝永华先生、王善金先生属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已经回避表决，其余四名非关联董事（三名为独立董事）参与了表决并一

致同意该议案。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详见附件。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发展规划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关于发展目标、产品研发注册、市场开发、资金募集

等方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董事会同意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今后用直接融资方式募集资金以满

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尚待《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材料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三项

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七月七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
：

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１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二

ＯＯ

九年七月七日在杭州

星都宾馆五楼印波厅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二人，到会监事二人，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

监事时惠麟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该名单人员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

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Ｏ九年七月七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8

2009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

股票代码
：

6007 04 �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中大股份 编号
：

2009- 01 7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09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

以上。

3

、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636.52

万元

2

、每股收益：

0.18

元

三、业绩增长主要原因

本期出售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三花股份

"

股票，使得本期可确认的投资收益增

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7 月 8 日

股票简称
：

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

600323� � � �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08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26

元

.

2.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7

月

14

日

3.

除息日：

2009

年

7

月

15

日

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7

月

20

日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09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具体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08

年度

2

、以

2008

年末总股本

271,068,4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

元

（含税）。

3

、对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126

元；对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法人股东和机构

投资者以及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法人股东，由其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

利为每股

0.14

元。 所有

QFII

的现金红利按税后发放。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7

月

14

日

2

、除息日：

2009

年

7

月

15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7

月

20

日

三、发放对象

截止

2009

年

7

月

1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实施办法

1

、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

（

1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五、咨询联系方式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建行大厦

21

楼

邮政编码：

528200

电话：

0757-86280996

传真：

0757-86328565

六、备查文件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七月九日

股票简称
：

人福科技 证券代码
：

60007 9� � �

编号
：

临
2009- 026

号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当

代科技

"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6,384.051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16.40783%

）通知，当代科技

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

质押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

、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情况：

2009

年

07

月

07

日， 当代科技将质押给农业银行武汉市江南支行的其持有本公司的限

售流通股

3,476.00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8.93376%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2

、截至本公司披露日，当代科技持有我公司股权质押总额为

2,908.00

万股，占我公司总

股本的

7.47393%

。

我公司将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七月九日

证券简称
：

独一味 证券代码
：

00221 9�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020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通知情况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已经披露。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7

月

8

日上午

9

：

30

时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锦先生主持大会，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

人， 代表股份

6293

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38%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刘伟、喻显彬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

案并形成本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聘请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年度审计

费用为

25

万元。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6293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

独一味药材现代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

中灌溉工程实施

方式的议案》。

同意变更此募投项目涉及的灌溉方式， 以移动式灌溉系统替代原定募投项目中的固定式

灌溉工程，此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其他事项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事项一致，不发生变更。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6293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七月九日


